
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2022--2023 学年度文昌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健

康体检项目

项目编号：HNZY2023-029

预算金额：¥10 元/人（供应商体检标准不得超过采购预算单价

限额进行报价，否则按废标处理）；

本项目供应商固定执行体检服务价格为 10 元/人

采购需求：为规范我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面、动态地掌

握我市中小学生生长发育与健康状况，根据《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

财政厅 海南省物价局关于调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费用

标准的通知》（琼教财〔2011〕249 号）、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管理办法（2021 年版）的通知、《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

完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经费管理的通知》（琼教财〔2013〕

4号）文件精神，决定对全市中小学生进行健康体检。

二、体检服务项目

1、病史询问

2、常规物理检查项目

（1）内科常规检查：心、肺、肝、脾；

（2）眼科检查：视力、沙眼、结膜炎；

（3）口腔科检查：牙齿、牙周；

（4）外科检查：头部、颈部、胸部、脊柱、四肢、皮肤、淋巴

结；

（5）形体指标检查：身高、体重 、腰围（新增）；



（6）生理功能指标检查：血压 、肺活量（新增）。

三、技术要求

1、供学生健康体检所需的医疗检查设备与检验仪器的种类、数

量、性能、量程、精度能满足工作需要，并能良好运行，定期校验；

仪器设备有完整的操作规程；

2、体检单位及医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

3、供应商需足量印制工作所需的《海南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表》

（详见附件）。

4、人员要求

（1）体检岗位设置合理，管理职责明确。

（2）有足够的与学生健康体检项目相适应的管理、技术、质量

控制和统计人员；按体检项目确定从事健康体检的人员，每个体检项

目不得少于 1 人。

（3）具有与学生健康检查工作和学生常见病防治有关的知识和

经验。

（4）专业技术负责人应熟悉本专业业务，技术人员的专业与学

生健康检查的项目相符合。

（5）内科、外科、口腔科、眼科检查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6）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不得少于从事

学生健康检查总人数的 20%。

5、服务要求：成交供应商需服务的对象包含文昌市城区、乡镇

学校及村小的所有在校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

四、商务要求

1、对体检结果,供应商应承诺尊重并保护体检人员的个人隐私，



避免引起纠纷（提供承诺函）；

2、体检服务地点：体检场地由采购人提供；

3、体检人员安排：为了确保体检质量，每天体检人数必须以学

校实际情况安排人数；

4、采购人将以最终实际参加体检人员数量结算费用；

5、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 40个工作日内完成体检工作（如有特

殊情况可延长至 5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验收标准和其他要求

1、项目地址：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采购双方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

3、验收要求：按采购文件相关要求及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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